
关于开展撤稿论文自查和重点核查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2023 年以来，Hindawi 等国外出版机构陆续撤回大量中国学

者发表的论文，其中涉及我省多所高校，对我省高校的学术声誉

和学术环境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。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对科研

诚信与作风学风建设的部署要求，加强高校科研诚信建设，经研

究决定，在全省高校开展撤稿论文自查和重点核查工作，全面排

查梳理我省高校撤稿论文情况，核实撤稿原因，严惩学术不端行

为。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面开展撤稿论文自查

各高校要组织科研人员全面检索中英文科研文献数据库，对

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发表的科研论文被撤稿情况进行全面梳理，

核实撤稿原因，调查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。学校要根据自查情

况填写撤稿论文自查情况汇总表（附件 1），对于不存在学术不端

的论文，学校自行保存调查过程中产生的材料，主管部门将定期

抽查；对于确实存在学术不端的论文按要求严肃处理。对在排查

活动中，作者该报告未主动报告的，该严肃处理未严肃处理的，

一经调查属实，省教育厅将按照国科发监221号文和国务院第652

号令等文件要求，对涉事人员予以顶格处理，并对所在高校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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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谈和通报。

二、重点核查撤稿清单论文

近期，我厅收到教育部转来的一批撤稿论文清单，撤稿的主

要理由是疑似存在操纵同行评审过程、未真实开展实验、存在代

写代投等不端行为，可能与“论文工厂”有关。请涉及高校在自

查过程中，着重对撤稿清单上的论文（附件 2）深入开展调查，

从论文的研究思路、形成过程、实验数据取得、投稿过程等全方

面了解情况，核查事实。

三、严肃处理学术不端行为

各高校要严格按照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0 号）（简称 40 号令）和《科研失

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》（国科发监〔2022〕221 号）（简称 221 号

文）要求，在完成行政调查、学术评议并听取作者陈述申辩的基

础上形成调查报告（格式参考附件 3），对查实的学术不端行为，

依据 40 号令、221 号文以及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

处理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师〔2018〕17 号）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652 号），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罚。对于当事人为中

国共产党党员的，还要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进行处

理。调查处理应保证相关责任人知情、申诉等权益，调查和处理

结果等应由涉事作者签字确认。对于涉及学校主要负责人的，务

必提前进行汇报，将由我厅商相关部门进行提级办理。

调查处理结果须在学校网站的学风建设专栏进行公示，并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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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3个月以上，接受老师和社会力量的监督。省教育厅也将不定期

联合相关部门对学风建设专栏的建设和公布情况进行指导和督查。

四、研究建立长效机制

各高校主动梳理本单位涉及的撤稿论文情况，结合中科院发

布的《国际期刊预警名单》，建立并发布本单位预警期刊名单，提

醒科研人员慎重投稿，并在版面费报销、论文奖励、职称评审等

方面予以限制。深入推进高校科技评价改革，扭转科研工作中唯

论文、重数量轻质量等不良倾向，引导科技评价工作突出创新能

力、质量、实效、贡献，对低水平、低质量论文予以限制。特别

是针对医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，要建立健全职称评聘、学位授予、

科研考核等政策制度，进一步完善以科研质量、科研绩效、科研

贡献为导向的分类评价考核生态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请各高校高度重视，严格按要求进行核查处理，举一反三。

务于 2024 年 2 月 20 日前完成全面自查工作和已撤稿论文的调查

处理，并以公文形式（正式文号）将撤稿论文自查情况汇总表（附

件 1）、存在学术不端行为论文的调查处理报告（附件 3）、《学术

不端案件调查处理情况表》（附件 4）等相关纸质材料各一式三份

报送我厅，同时相关材料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联 系 人：科技与信息化处 杨媛媛

联系电话：0371-69691667

电子邮箱：kxc@jyt.henan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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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寄地址：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11号 D816 房间（建议EMS

寄送）

附件：1.撤稿论文自查情况汇总表

2.撤稿论文清单（按学校分别发送）

3.论文调查处理报告模板

4.学术不端案件调查处理情况表

2023 年 12 月 29 日


